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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3                            证券简称：德龙汇能                            公告编号：2022-015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龙汇能 股票代码 00059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蜀闽 宋晓萌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 55 号 四川省成都市建设路 55 号 

传真 028-68539800 028-68539800 

电话 028-68539558 028-68539558 

电子信箱 zhengsm@dlceg.com songxm@dlce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行业情况 

i. 公司所处行业基本情况、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天然气是优质高效、绿色清洁的低碳能源，是伴随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增长以及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力量，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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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着国家能源结构转型期间保障能源安全的使命。大力发展天然气行业也是未来国家不断推动油气管网体制改革，全面落实

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要求。在工业、建筑、交通、电力等多领域有序扩大天然气利用规模，能够助力能

源碳达峰，推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天然气勘探投资，新增天然气探明储量持续增加，根据以往新增天然气探明储量预测，2021年天然

气探明储量将突破6.5万亿立方米。伴随着“煤改气”政策推动、供给侧改革、社会用电需求增长等政策导向和经济驱动的

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天然气产量和消费量增长显著。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21年我国天然气产量达2,053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8.20%，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372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2.70%。在消费结构方面，我国城市燃气板块的天然气消费量比

重最大，高达38%，工业燃料及发电用气分列二、三位，消费量占比分别为33%和19%。 

能源的自然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使我国能源结构长期以来主要以煤炭为主，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比重较小，

2020年仅为8.4%，并未达到国家发改委于2017年印发的《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中“在2020年实现天然气年在一次能

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力争达到10%左右”的要求，离“到2030年，力争将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提高到15%左右”的

要求尚有较大距离。在碳中和背景下，为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稳步推进能源消费革命，有效治理大气污染，我国出台了一系

列的支持性政策，优化能源规划布局，建立健全能源运营模式，深化能源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其中涵盖了：天然气基础设施

建设与互联互通，合理制定管道运输价格和城镇燃气配气价格，完善油气管网设施公平接入机制，加快天然气储备基础设备

建设，全面鼓励天然气产业发展进步。 

ii.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在能源服务行业深耕已有17年，致力于推广和提供清洁能源综合供应方案，更好的服务于公众，为社会创造价值。

目前公司燃气业务遍布北京、上海、天津、四川、江苏、江西、湖北、广东、内蒙、辽宁、河北、浙江等10余个省和直辖市，

城市燃气服务以特许经营方式为主，拥有5家城市燃气实体，分别为上饶燃气（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大连燃气（位于辽宁

省大连瓦房店市）、旌能天然气（位于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天然气（位于四川省德阳市）和阳新华川（位于湖北省黄石市），

拥有天然气门站10座，CNG标准站3座，CNG母站1座，LNG储备站4座，共铺设天然气高、中、低压及庭院燃气管网约3,000余

公里，服务各类燃气用户近50万余户，年销气量4.45亿余方。子公司苏州天泓公司专注致力于CNG/LNG运营业务，全面实现

供气无人值守和站点数据实时监控，已成为经营区域内天然气LNG供应领域的领跑者。 

（2）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i.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经营模式 

公司致力于成为一家以天然气清洁能源为主的综合能源供应商，报告期公司主要从事以天然气能源为主的清洁能源供应

业务，包括天然气运输、各类燃气管网建设与管理、城市燃气经营与销售、车用加气站投资与运营、CNG/LNG供应、能源综

合利用项目开发与建设。公司气源来源广泛，与国内外多家气源供应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自有管道、槽车形成完善的

燃气供应途径，充分满足下游用户的各类需求。 

① 城市燃气类业务及其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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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城市燃气业务以特许经营方式为主，从上游天然气供应商购入管道天然气，通过公司运营的天然气输配管网，按照

用户的需求及管道压力将天然气输送和分配给城市居民、商业用户、工业用户等客户。公司建设运营CNG加气站，为出租车、

公交车、私家车提供服务，助力城市交通。随着城市燃气用户数量的不断扩大，公司积极开展以客户为需求的综合服务，并

通过数字化工具快速发展多元化延伸业务，提升公司综合盈利水平和用户粘度。 

公司拥有国家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专项资

质，以及压力管道GA1乙级、GB1（含PE专项）、GC1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三体系认证证书，信誉3A级证书，承接各类燃气

设施和管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在保质保量完成公司内部城燃单位项目建设的同时，积极拓展外部市场。 

② LNG类业务及其经营模式 

公司CNG/LNG供应业务经营区域主要分布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通过自主研发的瓶装压缩天然气及液化天然气联供

技术和智能化监控系统，可使调度人员实时掌控用户现场用气情况，自动故障提醒功能及自动切换供应气源和备用气源功能，

全面实现供气设备无人值守。用户安装IC卡充值系统，天然气用量通过监控系统实时监测，设置余量不足报警功能和短信提

醒功能，用户按需充值，实现与管道气同样功能；远传监控系统与车辆调度系统深度结合，无需客户报送用气计划，全面实

现智能化调度。 

公司LNG业务集贸易、运输、销售为一体，既有液进液出的贸易模式，又有液进液出、液进气出的销售模式。公司目前

拥有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生产等级二级资质证明等各项经营资质证明以及LNG专业运输车32

组，配备有大型停车场和多功能调度中心，在浙江舟山、北仑以及广东金湾3处设置配套服务网点，并在北仑、舟山、上海

五号沟、启东、杭嘉鑫、金湾、北海铁山港、深圳大鹏、迭福、华安，粤东、防城港等多个接收站完成备案手续，业务范围

覆盖国内华东、华南大部分省市区域。 

③ 综合能源类业务及其经营模式 

公司综合能源业务依托碳中和、清洁供热、节能环保、能源体制改革等多重机遇，积极发展用能服务，主要根据项目所

在地资源条件、客户用能需求、负荷预测等设计最优功能技术方案和路线，实现区域内冷热电等能源供应，并负责项目建设

和运营维护，为用户提供低碳能源供应，协助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 

ii. 公司的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① 城市燃气类业务的业绩驱动因素 

城市燃气业务的销售收入主要由销气收入和工程配套安装收入组成，业绩受气源成本、管道供应能力、市场开发情况、

区域内城市化发展情况、环保及产业政策、政府价格管控等因素影响。 

在这些因素中，气源成本和政府价格管控措施是决定天然气购销价差的主要因素；区域内市场化发展情况、市场开发情

况、管道供应能力和环保及产业政策是决定销售气量的主要因素；政府核准的每户的安装价格是影响工程施工利润的主要因

素。 

② LNG业务类的业绩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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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城市燃气业务，LNG业务市场化程度更高，受价格管控的影响更小，业务收入和利润的波动性更大。公司的采购价

格和销售价格是决定购销价差的主要因素；运输距离、运输量是决定运输业务收入的主要因素；终端用户、加气站和气化站

的用气量是决定销售收入的主要因素。 

③ 综合能源类业务的业绩驱动因素 

综合能源类业务的销售收入来自冷、热、电等能源的供应，以及相关项目建设和运营维护的收入。该业务的供能范围包

含特定客户及其周边工商业企业，因此，特定客户的用能情况以及与其签订的供能价格是决定销售收入的主要因素。且每座

能源站的建设和后期运维中，资金成本、管理成本、气源采购成本和设备摊销是决定营业成本的主要因素。 

iii.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发生的主要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燃气主营业务，精耕细作，积极应对能源供应紧张和价格剧烈波动等风险挑战，深挖存量市场

开发潜能，全年实现销售气量4.45亿余方，新增燃气居民用户5.47万户，新增燃气非居用户690家。 

公司积极把握燃气行业整合机遇，多措并举，成功获得了上饶市信州区中心城区外部沙溪镇、秦峰镇、朝阳镇、茅家岭

街道4个镇街的燃气特许经营权，项目总面积达224平方公里，进一步扩大了集团公司燃气经营业务区域覆盖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2,162,049,265.82 2,101,925,820.46 2.86% 1,986,493,78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52,073,376.75 1,002,076,140.93 4.99% 961,500,410.71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507,498,714.09 1,275,434,692.59 18.19% 1,037,957,54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92,433.84 34,922,703.29 44.58% 41,303,05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707,915.97 32,617,009.08 37.07% 42,252,530.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937,561.81 109,745,288.35 92.21% 54,193,038.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1 0.097 45.36% 0.1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1 0.097 45.36% 0.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1% 3.57% 增加 1.34 个百分点 4.3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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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1,082,495.33 347,755,038.02 368,664,570.17 429,996,6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7,097.67 16,677,698.54 22,137,341.41 11,220,29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5,447.82 16,029,942.36 17,975,840.84 10,386,68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24,335.81 68,187,112.10 55,121,382.29 111,153,403.2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73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48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无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无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顶信瑞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00% 114,761,828  质押 91,800,000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4% 38,881,228  

质押 38,540,000 

冻结 38,881,228 

李朝波 境内自然人 1.55% 5,567,600    

董廷春 境内自然人 0.49% 1,767,20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3% 1,540,000    

程东海 境内自然人 0.39% 1,400,000    

何建荣 境内自然人 0.33% 1,175,800    

石鸿琴 境内自然人 0.32% 1,155,600    

胡曙光 境内自然人 0.31% 1,109,600    

北京九州万力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0.28% 1,0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顶信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董廷春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16,600 股，股东程东海通过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00,000 股。 

注：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38,881,228 股，其中：38,540,000 股已分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

津分行，质押期限至双方申请解冻为止，目前尚未解冻；已被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累计冻结 21,511,228 股，其中：司法

冻结 341,228 股（解冻日 2023 年 10 月 15 日）、司法再冻结 21,170,000 股（解冻日 2023 年 12 月 3 日）；已被天津市南开区

人民法院累计司法再冻结 746,926 股，其中：冻结 162,916 股（解冻日 2023 年 12 月 13 日）、162,916 股（解冻日 202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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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421,094 股（解冻日 2024 年 1 月 31 日）；已被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再冻结 15,081,727 股（解冻日 2024

年 11 月 29 日）；已被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司法再冻结 1,541,347 股（解冻日 2024 年 11 月 29 日）。扣除重复统计，上述被

质押和冻结的股份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8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更名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1月17日召开了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全称"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为”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由”大通燃气“变更为”德龙汇能“，证简代码000593保持不变，并相应

变更《公司章程》第四条涉及公司名称条款。 

公司于2022年1月21日完成变更全称的工商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的备案，并取得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德龙汇能”自2022年2月8日正式启用。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立国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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